
臺北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 79 次會議會議紀錄 

一、開會時間：97 年 12 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 

二、開會地點：臺北市政大樓南區 7 樓 702 郭錫瑠會議室 

三、主席：倪主任委員世標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簿。 
會議記錄：蘇高正 

五、討論及報告事項： 

討論案：有關睦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陳請「睦昇建設中正區
城中段開發計畫」案擬依都市發展局核可開放空

間及停車獎勵數量與建管處初核量體修正納入
定稿本。 

（一）承辦單位報告：略。 

（二）開發單位簡報：略。 

（三）討論： 
主席：這個案子還有一些程序上的問題要處理，第一、原來所做的結

論是要先經過都審審核，但現在是免都審，這個是確認的，對

不對? 
開發單位：對。 
主席：第二點，既然是免都審，那有關開放空間和停車獎勵的部份，

是經過哪一個主管機關核定的? 
承辦單位：都市發展局核定。 
主席：由都市發展局來核定，現在都市發展局核定的數值是哪一個數

值?就以那個數值為準。 
承辦單位：都發局所核可的數據，基準容積 11040 平方米，停車空間

獎勵容積是 1140 平方公尺。 
主席：都是縮減的，就是今天我們看的附表三，就是都發局審核通過

的一個數值，對不對? 
開發單位：對。 
主席：這個是第一點要處理的，請各位提意見，這是程序上的問題，

當時所做的附帶決議是要經過都審審核確認，現都發局明確的

來文說免都審。既然免都審，有關的開放空間和停車獎勵的部

分必需要由主管單位來審核確認，現都發局也確認數量就是我

們附表三減少的量體部份，第二部份要談到建管處初核量體，



當時並沒有談到建管處初核量體的部份。停車獎勵的部份是室

內的已經有講了，車輛減少的部份、開放空間也都確認，現在

量體縮小，按照環評的施行細則是要送什麼來審查? 
承辦單位：送對照表。 
主席：送對照表就可以，其次再談到這個案子定稿了沒有? 
承辦單位：還沒定稿。 
主席：既然還沒有定稿，就無從送差異分析對照表來審查。因此我們

今天同不同意他縮小量體，請針對這個縮小量體來審查。各位

對於縮小量體的部份請他納到定稿本裡，是否有其它意見?過
去的決議及審查結論仍然有效，今天針對上次的附帶決議，請

各位表示意見。 
林麗玉委員：首先，在停車獎勵的部份，今天發的書面資料的附件五，

是都發局後面附件四後面的附件五，寫了一句話，就是

在第二段裡，有關停車獎勵的部份，停管處 97 年 1 月

10 號審核通過，停車方式有交換鑰匙型式?剛剛提到停

管處文件裡，單位所提出來的交易的評估裡中沒有交換

鑰匙四個字，這個很嚴重，交換鑰匙停車丟了誰負責。

除非是一般餐廳的代客泊車，否則怎麼可以交換鑰匙讓

人家停車。第二、有關停車獎勵入口一般有幾個原則，

第一就是要有停車獎勵空間的使用人單獨的進出口，就

是避免影響到整棟住宅的安全，讓外人進來停車，避免

會跑到我家樓上來，不曉得設計有無考慮這個因素。第

二、在停車獎勵的部份，如何讓外人來使用？現在的機

制是什麼，是用租的呢?還是開放給大家使用?目前是混

雜在裡面，機車跟法定混在裡面，汽車也是，汽車是

B3、B4 到 B5，針對獎勵及法定的部份，管理機制上怎

麼來做區隔？以上請說明，謝謝。 
主席：請說明，先從交換鑰匙開始。 
開發單位：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有關交換鑰匙是一般建商的口語，

跟大家報告，其實總共是住宅 53 戶，現在法定車位有 142
輛，就是說以後的銷售是希望一戶要買上、下層兩個車

位，假設說 A 戶買下層，B 戶買上層，是很不方便的?在
銷售的時候一戶要買二部車位，將來在使用法定車位的

部份，因為機械車位都是法定車位，以後住宅自己用的

車位，在實際使用上比較不會有 A 戶買下層，B 戶買上

層，致有要交換鑰匙的情形。就開發商在銷售的口語，

認為這種車位就是所謂交換鑰匙的車位，其實就是雙層

的機械車位，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有關於停獎部份，有

規劃在車道的旁邊，有一個停獎專用的電梯，這是不必



經過社區大門。將來的停獎車位對外租用是採用月租型

為主，將來這些月租型的住戶來把車子停在地下室，就

可以用專用的電梯到達 1 樓出入，不會像有些社區把此

樓電梯設在社區裡，進出都要經過警衛室，會造成比較

麻煩的情形。第三點有關停車營運管理計畫主要是以月

租型為主，有關於它的一些費率及開放的營運管理時

間，在交評裡有成立專章的停車場營運管理計畫，有比

較詳細的一個說明。 
主席：請把剛剛所提的交換鑰匙用機械式車位的方式，寫到定稿本說

明。第二點停車獎勵的部分，不經內部進出的部份也在定稿本

裡面描述。第三這裡面有設餐廳，將來要經消防局審核?是在

使用執照的時候審核? 
開發單位：是。 
林麗玉委員：機車如何開放給外面使用，有 372 輛機車停車位如何開

放給外面使用，本身只有 53 戶而已。 
主席：這還沒有說明清楚，剛剛簡報所提的 31 樓跟書面資料亦有不

同，還是以建管處所審通過的為準，建管處是住宅就寫住

宅，它是開放空間就寫開放空間，寫社區公設筆誤部份以建

管處審核通過的為準。 
開發單位：主席、各位委員，我是開發單位，我姓許，謝謝大家的指

教。關於剛才委員的意見，機車如果就公共使用實質而

言，目前的法令這種大面積的大數量的機車，是沒有那

麼多機車來停的，實際來講應該是各位可以認同的，不

過當然要合法要依法規來設計。大家都知道，城中區很

多車子都沒地方停，如果可能的話將來也希望能夠變更

為停車位，部分留給他們來使用，不過照目前審查當中，

我們不能違法，還是要照法規來做這種處置，謝謝大家，

謝謝。 
林麗玉委員：很抱歉，城中區是很缺機車停車位，所以希望機車位開

放給大家使用之外，不是換成小汽車位，小汽車對面已

經有地下停車場，所以我希望機車開放給公共使用。 
主席：好，把這個部分寫到定稿本。請問各位還有什麼意見？ 
張添晉委員：請教一下現在空間還有停車數量改變，會不會影響安全

跟環保機能的發揮？是不是說明一下。 
李培芬委員：附件四裡有出現楊昇建設及睦昇建設，這 2 者之間的關

係，可不可以說明一下。 
主席：開發單位可以先來說明後面那個問題。 
開發單位：本來是用揚昇建設的，原因是新組成了一個公司，後來因

為雷曼兄弟倒掉，不知道那麼大的一個銀行會倒掉，我的



事業都有投資的，因為是一個大公司，我們希望引進來，

結果倒掉了第二天，我就把股份全部都買回來，既然買回

來就用原有的舊的睦昇建設，也是沒有股東，也是我自己

的，這跟各位說明。另外，剛才主席說要納入定稿本的那

個停車位的問題，會不會影響建築執照。 
主席：最後還是建管審查。 
開發單位：不會就好，這個案子一直也不敢麻煩大家太多，1 年多了。 
主席：原則上就是在不影響建築執照的情況。 
林麗玉委員：如果改成小汽車就會影響，保留機車就不會影響。 
開發單位：針對於安全及環保，整個量體都是降低的部分，所以安全

性及環保機能的部分都是沒有問題的，謝謝。 
主席：請問大家還有沒有其他的意見，沒有，今天就到此，謝謝各位。 

（四）決議及審查結論： 
    同意本案依都市發展局核可開放空間及停車獎勵數量與建管處

初核量體修正納入定稿本。另開發單位應將本次會議委員之意見(含
交換鑰匙用機械式停車位及機車位公共使用)補充、修正說明於定稿

本。 
六、散會。 


